乐山市总工会文件
乐工发〔2020〕22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印发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修订）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为规范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的评选管理工作，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五一劳动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市总工会对《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现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乐山市总工会

2020年8月11日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发挥表扬奖励工作的激励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参照《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四川省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五一劳动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是乐山市总工会设立的授予先进集体、先进职工的荣誉称号。

第三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授予在我市境内依法注册或登记的企业、事业、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授予企业、事业、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的先进职工(包括优秀农民工和个体劳动者)。乐山市工人先锋号授予上述企业、事业、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所属部门或单位。上述称号原则上不重复授予。

第四条  全市各级工会要加强对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的选树、培养、宣传和服务管理工作，维护其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其在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模范作用。

第二章  评选和表扬

第五条  获得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集体的基本条件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践行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组织健全，领导班子团结有力；节能减排，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制健全；尊重劳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诚实守信，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经济、社会效益居本地区或本行业领先水平，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誉。

第六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原则上从各县(市、区)、乐山高新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市级系统、市属企业表扬的先进个人中产生，其基本条件是：政治坚定、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作风务实，学习努力、爱岗敬业，勤俭节约、勇于创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第七条  推荐评选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要坚持“三个面向”，即：一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注重选树在践行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典型；二要面向基层，注重选树长期工作在生产、经营、科研和管理一线，在平凡岗位上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杰出人才，基层一线职工的比例不得低于55%，注重向产业工人倾斜，农民工应占一定比例，企业负责人和领导干部比例不得超过20%；三要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注重选树非公有制企业、外（合）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和农民工中的优秀代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推荐评选审批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一）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应自下而上产生，须经所在单位民主推荐、职工（代表）大会或居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上级工会审核同意推荐，乐山市总工会业务部室对推荐对象进行资格初审，党组会议和主席办公会议复审通过等程序，并在基层单位、区县总工会、市总工会一定范围内进行三级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二）申报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的企业和申报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的企业负责人，应征求当地县（市、区）以上市场监管、税务、人力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意见。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负责人还要征求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申报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领导干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

（三）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县处级（含）以上领导干部以及由省委组织部管理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不参加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评选。

（四）有未依法建立工会、未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未建立职代会制度，拖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社会保险，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情形之一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当年不得申报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严重职业危害或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自事发起三年内不得申报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第八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采取年度集中评选表扬和即时评选表扬两种形式。年度集中评选表扬指除召开全国、四川省、乐山市劳动模范表彰（扬）大会的年份外，每五年两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进行集中评选表扬；即时评选表扬指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中有重大影响的工作以及在全市重点劳动竞赛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及时进行评选表扬，但每年即时表扬的数量一般不超过每次集中表扬的数量。

第九条  每次集中表扬的名额控制在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10个、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10名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20个以内，名额类型比例根据全市经济工作重心和产业结构情况研究确定。

第十条  经市委或市政府给予书面肯定的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先进人物，经基层工会申报，可授予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第三章  奖励

第十一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由乐山市总工会授予，并颁发奖状、奖章和证书，按相关规定对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二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可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疗休养和其他活动。

第四章  组织和管理

第十三条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的管理工作在乐山市总工会指导下，由所在区县和单位工会组织负责。其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建立管理制度，完善评选管理机制，制定、协调落实有关政策；

（二）加强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管理档案，重大情况及时报告，做好动态管理工作；

（三）宣传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的先进事迹，总结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能，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示范导向作用；

（四）关心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五）做好与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获得者评选管理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五章  荣誉称号的撤销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收回证书、奖状或奖牌。

（一）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拖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社保等，拒不改正的；

（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非法解散工会组织、不按规定拨缴工会经费、不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未按上级工会要求在规定时限内予以改正的；

（五）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销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收回证书、奖章，终止其享受的相关待遇。

（一）伪造先进事迹，骗取荣誉的；

（二）因触犯刑律，受到刑事处分的；

（三）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处分的；

（四）道德品质败坏，腐化堕落或有其他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在群众中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非法离境的；

（六）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的。

第十六条  撤销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依照评选审批程序，由其原推荐单位逐级上报，所在县(市、区)总工会、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或市属基层工会向乐山市总工会提出书面报告，乐山市总工会审核批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市级以下不得开展五一劳动奖评选活动。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乐山市总工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8年1月23日印发的《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状 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乐山市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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